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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老實說，這一題其實就只是基本的無權處分題型。只要同學記得姜政大老師上課教過的解題小口訣，

就能輕易解答。不過，本題的物權行為是「設定抵押權」，可能比較讓同學有點措手不及，因為過去

我們所學的無權處分，大多都是以「移轉所有權」為例。但縱使是抵押權的設定，也是一個標準的物

權行為，套用在善意取得的公式上並無困難，之後再以不當得利的概念處理，即可輕鬆解決本題爭

點。 
第二題：可謂是中規中矩的考古題，而且出題方式較易作答。在實例題前，先考「認領」與「婚生推定」的定

義，「暗示」考生後面實例題要以這兩個概念來處理。在此實例題分別處理兩個爭點：一、婚生推定

是否以有真實血統聯繫為必要？二、可否認領他人之婚生子女？這全部都是「傳統爭點」，並不困

難，對高點學生來說應該是基本題。最後，由於婚生否認之訴在96年經過修法，也應一併說明新法之

修正適用。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機關徵收乙之土地，徵收補償金已發放完竣，但因疏失未於土地登記簿上為徵收之註記，其

後乙死亡，乙之唯一繼承人丙不知其情，於辦理繼承登記後，即向丁借款，並以該地所有權人

之身分為丁設定抵押權以供擔保，於甲事後發現，問甲對丙或丁有何權利可為主張？（25分） 

答： 
丁善意取得抵押權，甲僅得對丙主張不當得利之返還請求權 
(一)丁善意取得系爭土地之抵押權 

1.按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利人之承認始生效力，民法第118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本

題中，甲機關已完成徵收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則乙之繼承人丙仍將該地設定抵押權給丁，該

抵押權之設定乃屬物權行為，於未取得甲之承認前，依上開法條之規定，無從合法發生效力。 

2.惟按依本法之登記有絕對效力，土地法第43條有明文規定；次按因信賴不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

法律行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力，不因原登記物權之不實而受影響，民法新修正759條之1

亦有明文。此乃立法者為維護交易安全，特別保護善意第三人之善意信賴所為之設計，本題中，甲機關

雖經徵收而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卻因未辦理不動產登記，導致權利外觀依然顯現由(乙)丙所取得，致

使善意第三人丁之錯誤信賴該不實登記，丁之信賴應受保護。故依上開法條之規定，丁之抵押權設定仍

屬有效，丁可依善意取得之規定取得系爭土地之抵押權。 

(二)甲僅得對丙主張不當得利之返還請求權 
1.按甲於徵收補償之行為完成後，依法當然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縱使未辦理所有權登記，僅係不得處

分系爭土地，非謂甲因此未取得該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惟丁之抵押權既然依善意取得規定而有效，則丁

之抵押權將合法存於甲之土地上，於丙未清償屆期之債務時，可以實行抵押權，依民法第873條之規定，

聲請法院拍賣系爭土地，以清償丙對於丁之債務。 

2.惟土地受拍賣清償後，丙對於丁之債務因此消滅，丙因此受有法律上之利益。惟該法律上利益乃係因甲

之土地受拍賣變價所致，造成甲之損害，並具有直接因果關係。再者，丙並無權利就該標的物設定抵押

權予他人，因此丙債務受清償所得之利益，乃屬無法律上原因，因而構成不當得利，甲應得對丙依照民

法第179條、181但書之規定，請求丙償還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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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認領」？何謂「受婚生推定之子女」？甲（夫）乙（妻）於八十五年結婚，並未生育子

女。甲自九十四年起與丙（女）同居並按月給付丙生活費，九十六年六月間，甲丙生一子A後，

甲與丙、A繼續同居且由甲負擔生活費用。九十五年間，乙與丁（男）合意性交，並於九十六年

七月生一女B。請問A為何者的婚生子女？丁得否認領B女？（25分） 

答： 
本題分述如下： 
(一)認領之意義 

1.按對於有真實血統聯繫之非婚生子女，生父可透過身分上之意思表示，出面承認表示自己為該子女之生

父，使該非婚生子女取得法律上婚生子女之地位。 

2.認領行為乃屬不要式行為，不須書面，只要意思表示即可。惟其子女必須與認領人具有真實血統聯繫，

否則該認領無效。按民法第1065條規定，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者，視為婚生子女。且一經有效認領之

後立即產生身分上效果。又依民法1070條規定，生父不得再行撤銷其認領。 

(二)受婚生推定子女之意義 
1.按在「婚姻關係中受胎」而生之子女為婚生子女，民法第1061條有明文規定。亦即只要子女『受胎時』

生父與生母有婚姻關係，即推定為婚生子女，不須出生時尚有婚姻關係存續。則何時為受胎期間？依民

法1062條規定，自子女出生回溯181日起至302日止為受胎期間，此乃受胎期間之推定。 

2.次按妻之受胎係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子女為婚生子女，此乃婚生子女之推定，民法第1063條有

明文規定。上開推定，純粹以時間點來判定，亦即只要婚姻存續期間與受胎期間相吻合，則該子女即被

推定為婚生子女，至於有無真實血統聯繫並不必要(是否親生在所不論，均受推定)。只是若與生母之丈夫

無真實血統聯繫，則該夫可提婚生否認之訴，推翻子女之婚生推定。 

(三)A視為甲之婚生子女；丁不得認領B女 
1.A經甲認領，視為甲之婚生子女 

(1)妻之受胎係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子女為婚生子女，此乃婚生子女之推定，民法第1063條有明

文規定。本題中，A乃係甲與丙同居所生子女，丙女受胎期間甲丙無婚姻關係，故無法受婚生推定，

使A推定為甲之婚生子女，故A為甲之非婚生子女，合先敘明。 
(2)次按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者，視為婚生子女。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領，民法第1065條有明文規

定。本題中，雖A非甲之婚生子女，惟依題旨，甲平日按月給付丙生活費且亦負擔A之生活費用，故

應認有撫育之事實，依上開法條之規定亦得視為甲已為認領。A經認領程序後，視為甲之婚生子女，

對甲有扶養權與繼承權之請求。 
2.甲未對B提起婚生否認之訴前，丁不得認領B女： 

(1)B之受胎乃係於甲乙之婚姻關係存續中，依上開1063條規定，B乃推定為甲之婚生子女。縱使B實際上

乃乙與丁合意性交所生，與甲並未具真實血統聯繫，B依然受推定為甲之婚生子女，對甲可為扶養權

與繼承權之請求，合先敘明。 
(2)次按婚生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女能證明子女非為婚生子女者，得提起否認之訴。該否認之訴，夫妻

之一方自知悉該子女非為婚生子女，或子女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女之時起二年內為之。但子女於未成

年時知悉者，仍得於成年後二年內為之，96年5月新法修正第1063條第3項有明文規定。B既然未與甲

有真實血統之聯繫，甲得於法定期間內提起婚生否認之訴，推翻B之婚生子女地位。 
(3)惟按婚生子女之推定必須透過婚生否認之訴加以推翻，若未提起該訴或逾越法定期間而不能提起，B

之婚生子女地位將不受動搖。在有訴權人尚未起訴推翻B婚生子女地位前，Ｂ仍為甲之婚生子女，丁

縱使為Ｂ之生父，與Ｂ有真實血統聯繫，仍不能對Ｂ為認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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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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